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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收據指引

下列條文中「本會」所指的是2008-2009年度學生會代表會。

1. 本會只接受「收據」作為財政提款的依據，而並不接受任何形式之發票。

收據是指由賣方在交易完畢後發出的已付款根據。它常被稱為「收據」、「現沽單」或「Receipt」。

發票是由賣方在交易期間向買方發出的付款通知。

2. 本會只接受正式收據。正式收據的定義應為以下其中一項：

i) 收據必須附有商號正式印章 或
ii) 收據印上有關商號之可鑑別資料（包括商舖名稱、地址及電話號碼等）。

3. 收據必須印有或寫上交易日期。

4. 凡收據未能符合條則第二條的要求，均視為非正式收據。於財政提款時必須填寫由代表會提供的「非正式收據表格」，方視為有效。

5. 凡超級市場的打印收據皆為非正式收據。為恐防單據退色而導致資料的流失，所有超級市場的單據必須事示影印，於財政提款時單據正本及副本須一併繳交。

6. 所有關於該學會、小組、幹事會支出用度的收據必須獨立處理，其中不能含有屬於私人支出的項目，否則該收據會被視為無效。

本會衷心希望各會的主席及幹事能緊守上述規則，並歡迎各人對有關細則提出意見。

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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